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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07 证券简称：*ST 花王 公告编号：2025-085

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

所持公司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鉴于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花王股份”）持

股 5%以上股东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花王集团”）所持有的

128,745,000 股中的 33,573,632 股股份在 2025 年 5月 13日第一次拍卖中成交，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前述股份尚未完成变更过户手续，因此，本公告中花王集团

所持初始股票数量以变更过户手续完成前的 128,745,000 股为准。

●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花王集团所持有的公司 95,171,368 股股份，占

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73.92%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.85%。前述股份已全

部被司法冻结（轮候冻结）。

●本次司法拍卖共两场，花王集团所持有的公司 95,171,368 股股份中的

36,762,491 股股份竞价成功，成交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175,394,837.07 元。竞价

成功的司法拍卖尚涉及缴款、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，其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

定性。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敦促有关方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●本次司法拍卖前，花王集团持有公司 128,745,000 股股份（含 2025 年 5

月 13 日司法网络拍卖竞拍成功但尚未过户的 33,573,632 股股份），占公司目前

总股本的 14.68%。如果前述所有拍卖股份顺利完成过户登记，花王集团持有的

公司股份数量将由 128,745,000 股下降至 58,408,87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

由 14.68%下降至 6.66%。

●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—股东及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》”）第十

四条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本次司法拍卖股份，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减

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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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花王集团不是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

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，对公司的资产、财务、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

响，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。

一、本次股份拍卖基本情况

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将被第二

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73），获悉花王集团等五家公司

管理人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上（网址：https://auction.jd.com/bankrupt.html）

发布竞买公告，将根据（2022）苏 1181 破 9 号、64 号、65 号、66 号、67 号《民

事裁定书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于 2025 年 6 月 3 日 10 时至 2025 年

6 月 4 日 10 时止（延时除外）公开拍卖花王集团持有的公司合计 95,171,368 股

股份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73.92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0.85%。

二、本次股份拍卖的竞价结果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司法拍卖网络阶段已经结束。经公司查询京东司法

拍卖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auction.jd.com/bankrupt.html）公示的《网络竞价

结果确认书》，本次司法拍卖中，花王集团所持有的公司 95,171,368 股股份中

的 36,762,491 股股份竞价成功，成交金额总计 175,394,837.07 元，两场司法拍

卖竞买结果如下：

场次 序号 竞买人 竞买代码
成交股数

（股）

成交金额

（元）

成交股数

占公司总

股本的比

例

【第 2 次拍

卖】【分拆

拍卖】花王

国际建设

集团有限

公司

持有的花

王股份（证

券代码

1
马鞍山卡拉斯供应链

管理有限公司
233303124 1000000 4,770,000.00 0.11%

2 柯益文 233303944 320000 1,526,400.00 0.04%

3 章继盛 233361796 300000 1,431,000.00 0.03%

4 翟伍超 233359094 250000 1,192,500.00 0.03%

5 徐衍刚 233356864 240000 1,144,800.00 0.03%

6 欧阳俊 233360574 230000 1,097,100.00 0.0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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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3007）

31395478

股股票

7 徐洁艳 233316789 200000 956,000.00 0.02%

8 王坤明 233359972 200000 954,000.00 0.02%

9 廖志庚 233306369 200000 954,000.00 0.02%

10 张兴武 233344143 200000 954,000.00 0.02%

11 其余 216 名竞买人 / 3620201 17,281,167.77 0.41%

合计 6760201 32,260,967.77 0.77%

【第 2 次拍

卖】【分拆

拍卖】花王

国际建设

集团有限

公司

持有的花

王股份（证

券代码

603007）

63775890

股股票

1 杨子昂 233360150 4000000 19,080,000.00 0.46%

2
马鞍山卡拉斯供应链

管理有限公司
233303345 3000000 14,310,000.00 0.34%

3 吕敏霞 233352840 2900000 13,833,000.00 0.33%

4 史幼君 233359857 2900000 13,833,000.00 0.33%

5 王登正 233360649 2000000 9,540,000.00 0.23%

6 孙茂盛 233318945 1200000 5,724,000.00 0.14%

7 陈毛艳 233360967 1033333 4,928,998.41 0.12%

8 严佳炫 233360266 1000000 4,770,000.00 0.11%

9 陈园园 233359850 1000000 4,770,000.00 0.11%

10 柯益文 233303847 680000 3,243,600.00 0.08%

11 其余 232 名竞买人 / 10288957 49,101,270.89 1.17%

合计 30002290 143,133,869.30 3.42%

总计 36762491 175,394,837.07 4.19%

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，必须依照《竞买须知》《竞买公告》要求，

按时支付竞价成交价余款、办理相关手续。

公司目前未知上述竞买人与公司持有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董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其后续安排。

本次司法拍卖前，花王集团持有公司128,745,000 股股份（含2025 年 5月 13

日司法网络拍卖竞拍成功但尚未过户的33,573,632 股公司股份），占公司目前总

股本的14.68%。如果前述所有拍卖股份顺利完成过户登记，花王集团持有的公司股

份数量将由128,745,000 股下降至58,408,87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由14.6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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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降至6.66%。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，并敦促有关方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三、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1、花王集团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已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

上（网址：https://auction.jd.com/bankrupt.html）完成了第一次公开司法拍

卖并拍卖成交了 33,573,632 股股份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4 月 29

日、 2025 年 5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

卖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52）、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所持有公

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71）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第一次公开司法拍卖并拍卖成交的 33,573,632 股股份尚未完成变更过户手续。

2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第二次拍卖的两场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，后

续尚涉及缴款、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，其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公司将

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敦促有关方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

3、花王集团不是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

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，对公司的资产、财务、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

产生影响，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。

4、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》第十四条规定：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

股东减持，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，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，不得减持其所受让

的股份。同时，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“（三）通过司法

扣划、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，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

份的规定，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、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。”

因此，通过本次司法拍卖获得的股份，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减持。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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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6 月 6 日


